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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中國最高人民
檢察院25日發布，台灣地區犯罪
嫌疑人楊智淵涉嫌分裂國家罪一
案，由浙江省溫州市國家安全局
偵查終結，移送溫州市檢察院審
查起訴。日前，溫州市檢察院以
涉嫌分裂國家罪對楊智淵批准逮
捕。該案件正在進一步辦理中。
對於楊智淵案所涉法律問題，大
陸法律專家指出，台灣是中國的
一部分，楊智淵作為中國台灣地
區居民，受到中國法律的管轄，
中國國家安全機關對他行使管轄
權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據。

台獨台獨楊智淵涉分裂國家罪被捕楊智淵涉分裂國家罪被捕
國安機關依法行使管轄權 移送檢方審查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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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點新聞報道：4月25日，
曾任新加坡常駐聯合國代表、現任新加坡國立
大學亞洲研究所特聘院士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在香港帶來一場精彩的英文主
題演講，題目是《中國能否在競爭中超過美
國？─探討這兩個大國在政治、經濟、社會
和文化方面的相對實力》。

馬凱碩在演講中表示，美國阻礙中國發展
的行為不是理智的。現如今，美國社會已經形
成一種趨勢，政策和法律制定者爭相遏制中國
發展。先前的中國高空氣球事件中，本來是一
件不足為奇的小事，竟在美國引起了軒然大
波，讓中美關係的緊張上升到空前高度。馬凱
碩認為，美國對於如何與中國相處，並無綜合
全面的戰略規劃，但中美之間大概率不會爆發
戰爭。

馬凱碩並指出，中美關係之間的焦點在於
台灣問題，如果台灣一意孤行地宣布 「獨

立」 ，戰爭則不可避免。他提醒台灣人民應當
清醒地意識到這一點， 「不要成為政治犧牲
品。」 在台灣問題之外， 「中美之間並沒有不
可逾越的衝突」 。

料30年後中印經濟超越美國
馬凱碩從經濟、政治、科技等視角，對比

分析了中美兩國的實力。經濟方面，馬凱碩認
為，儘管中國經濟增速高於美國，但美國的經
濟表現仍然強勁。美元依然是美國最為強悍的
武器。中國經濟政策的重點仍會放在如何以開
放的姿態來面對世界。政治方面，馬凱碩點出
了美國民主制度的弊端之一是無法保證為整體
人民謀福祉， 「只照顧到社會前20%階層的利
益是危險的」 ，這也是為何美國的人均壽命等
社會指標出現下滑的原因， 「這在發達社會是
很罕見的」 。

馬凱碩還強調科技競爭甚為關鍵，他預

計，未來美國對中國科技層面的限制措施將有
增無減。

馬凱碩總結演講時，用 「船」 來比喻世界
各國的關係。在曾經的19、20世紀，各個國家
處於不同的 「船隻」 上，互相隔離而不會出現
同生共死的情況；然而在今天的地緣政治格局
下，所有的國家都處在 「同一艘船的不同船艙
裏」 ，無論是流行病毒，還是氣候變化，都需
要共同面對與合作。 「人類社會要的是進步，
而不是倒退。」 馬凱碩說。

馬凱碩相信在30年後，中國和印度這兩個
經濟體或將超越美國，分列世界第一和第二。
但無論如何，他強調，每個國家都應自由選擇
自身的政治體制，其他國家不應干預。

立法會議員謝偉俊主持會議。謝偉俊表
示，在當今世界，我們需要在中美關係的演變
中做到知己知彼，才能既不高估自己，亦不低
估對方，做到百戰不殆。

溫州市檢
察院日前以涉

嫌分裂國家罪對楊智淵批准逮
捕。

這是大陸以涉嫌分裂國家罪
依法追究島內 「台獨」 分子刑事
責任的首例案件。這起案件所帶
來的最大震撼效果，就是殺雞儆
猴，讓 「台獨」 分裂勢力尤其是
極少數「台獨」頑固分子，從中看
到從事分裂國家和煽動分裂國家
的行徑最終所要面臨的下場，從
中看到大陸堅決反對和遏制 「台
獨」 分裂圖謀行徑是動真格的。

楊智淵1990年出生，台灣
台中人。2006年，楊就讀中學
期間即開始從事 「台獨」 分裂活
動。2008年，楊在「野草莓學
運」中表現活躍，被台灣民進黨

選中重點培植，任命為民

進黨台中市黨部青年會會長，成
為 「台獨」 勢力重要成員。
2011年，楊參與組建 「台灣民
族黨」，策劃實施一系列「台獨」
分裂活動，推動所謂 「公投建
國」 。

2019年，楊出任該黨副主
席代理主席黨務後，推行 「急
獨」 路線，鼓噪 「台獨」 立場。
同年，楊應陳水扁邀請，代表
「一邊一國行動黨」 參選新北市

永和區立委，並在選舉中大肆宣
揚 「謀獨拒統」 ，極力煽動兩岸
對立。香港修例風波期間，楊串
聯分裂勢力為 「港獨」 站台，鼓
動 「多獨合流」 ，公然挑
釁國家主權和領土完
整。
台海網、
央視網

據中通社報道，楊智淵1990年1月21日
出生，台灣台中人。2022年8月3日，浙江
省溫州市國家安全局依法對涉嫌危害國家安
全的犯罪嫌疑人楊智淵實施刑事拘傳審查。
8月4日，浙江省溫州市國家安全局依法對涉
嫌分裂國家犯罪、煽動分裂國家犯罪的犯罪
嫌疑人楊智淵變更刑事強制措施，由拘傳轉
為指定居所監視居住。

去年8月3日，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答記
者問時表示，國家安全機關依法對涉嫌危害
國家安全犯罪的 「台獨」 分子採取措施，這
充分說明凡是以身試法的 「台獨」 頑固分
子，都逃脫不了國家法律的嚴懲。

台灣地區居民受中國法律管轄
另據央視《海峽兩岸》報道，中國社科

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劉仁文介紹，中國刑法
第一章103條第一款指出，只要是組織、策
劃、實施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即構成
分裂國家罪。103條的第二款規定，只要是
煽動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即構成煽動
分裂國家罪。刑法還規定，如果是勾結境外
的機構組織或個人來實施這兩類犯罪，要從
重處罰。

劉仁文指出，從楊智淵案的情況來看，
已涉嫌這兩個罪名，他不僅試圖在台灣搞
「台獨」 ，要把台灣從祖國分裂出去，表現
頑固，而且還主導所謂 「公投建國」 ，性質
非常嚴重。他強調，只要有組織、策劃、實
施分裂國家的行為，即構成分裂國家的罪
名。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霍政欣強調，台灣是

中國的一部分，台灣人也是中國人，這一歷
史經緯和事實法律都是很明確的。中國的憲
法明確規定，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神聖領
土的一部分，維護祖國的統一是包括台灣同
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職責。同時，
我們國家的反分裂國家法和國家安全法也都
明確規定，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
割，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履行法定義務或者從
事危害國家安全活動的，將依法追究其法律
責任。霍政欣表示，楊智淵作為中國台灣地
區居民，受到中國法律的管轄，中國國家安
全機關對他行使管轄權具有充分的法律依
據。

霍政欣指出，在現行的國際法體系之
下，國家之所以稱為國家，就在於其擁有主
權，而領土是主權最基本的要素。因此，維
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是國家的核心利益，

是不能逾越的紅線。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
家會允許分裂國家、背叛國家的行為發生。
對於叛國罪、分裂國家的行徑予以嚴懲，是
世界各國法律的通行做法。

嚴懲分裂國家罪行全球通行做法
霍政欣介紹，叛國罪是美國法律中唯一

通過憲法規定的犯罪；俄羅斯刑法也把叛國
罪定為重罪；法國刑法將國家的領土完整規
定為國家的基本利益，並把侵犯國家基本利
益的犯罪行為定性為叛國罪，科以重刑。可
以看出，對於叛國罪、分裂國家罪，世界各
國的法律都予以嚴懲。

霍政欣表示，國家執法機關對於侵犯國
家核心利益、分裂國家、侵害國家領土完整
的犯罪行為予以嚴懲，是維護國家主權的具
體表現。

馬凱碩：中美並無根本衝突 焦點在台灣問題

分裂國家罪，
是指組織、策劃、
實施分裂國家、破
壞國家統一的行
為。

根據《中華人
民共和國刑法》第
一百零三條，組
織、策劃、實施分
裂國家、破壞國家
統一的，對首要分
子或者罪行重大
的，處無期徒刑或
者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對積極參加
的，處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其他參加的，處
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管制或
者剝奪政治權利。

煽動分裂國
家、破壞國家統一
的，處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管
制或者剝奪政治權
利；首要分子或者
罪行重大的，處五
年以上有期徒刑。

煽動對立

串聯分裂勢力 公然為港獨張目 針對分裂國家行徑 大陸法出令隨

◀最高人民檢察院25日發布，浙
江溫州市檢察院日前以涉嫌分裂
國家罪對台灣地區犯罪嫌疑人楊
智淵批准逮捕。圖為楊智淵
案相關報道。 視頻截圖

▼3月29日，美國華僑華
人社團在紐約舉行示威
活動，抗議蔡英文
竄美，譴責其挑戰
一個中國原則。

中新社

最高人民檢察院4月25日發布消息，台灣
地區犯罪嫌疑人楊智淵涉嫌分裂國家罪一案，

由浙江省溫州市國家安全局偵查終結，移送溫州市檢察院審查
起訴。日前，溫州市檢察院以涉嫌分裂國家罪對楊智淵批准逮
捕。該案件正在進一步辦理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
究中心主任王湘穗25日對大公報說，既然國家已經有了反分裂
國家法，那麼就一定是法出令隨。楊智淵被批捕一方面說明大
陸對於分裂國家的行徑，依法處罰的態度是十分認真堅決的，
絕不是口頭說說而已，而是會嚴格訴諸法律，依法執行的。另
一方面，楊智淵在本案中，不僅有謀 「獨」 的言論，更有具體
的行動，因此大陸對於這種已經付諸實踐的違法犯罪行為，絕
不會再讓着、再慣着。王湘穗還強調，大陸依據反分裂國家法
進行相應的執法，針對的是有具體違法犯罪行為的 「台獨」 分
裂分子，而與廣大擁護祖國統一的台胞沒有關係。

大公報記者張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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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央視新聞

2006年

楊就讀中學期間即開始從事
「台獨」 分裂活動。

2008年

楊在 「野草莓學運」 中表現活躍，被台灣民進黨
選中重點培植，任命為民進黨台中市黨部青年會會長，成
為 「台獨」 勢力重要成員。

2011年

楊參與組建 「台灣民族黨」 ，積極策劃實施一系列 「台
獨」 分裂活動，妄圖推動所謂 「公投建國」 。

2019年

楊出任該黨副主席代理主席黨務後，變本加厲，高調
推行 「急獨」 路線，大肆鼓噪 「台獨」 立場。

香港修例風波期間，楊高調串聯分裂勢力為
「港獨」 站台，鼓動 「多獨合流」 ，公然挑釁
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大公報整理

蘇貞昌（台當局前行政主管部門負責
人）

游錫堃（台灣地區立法機構負責人）

吳釗燮（台當局外事部門負責人）

蕭美琴（台當局所謂 「駐美代表」 ）

顧立雄（台當局安全部門秘書長）

蔡其昌（台灣地區立法機構副負責人）

柯建銘（民進黨立法機構黨團總召集
人）

林飛帆（前民進黨副秘書長）

陳椒華（ 「時代力量」 黨主席， 「立
委」 ）

王定宇（民進黨中常委， 「立委」 ）

2022年8月16日

中共中央台辦發言人受權宣布對
上述列入清單的 「台獨」 頑固分子等人
員實施制裁。

懲戒措施：
禁止其本人及家屬進入大陸和

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限制其關
聯機構與大陸有關組織、個人進行
合作，絕不允許其關聯企業和金主
在大陸謀利，以及採取其他必要的
懲戒措施，依法終身追責。

2023年4月7日

中共中央台辦發言人受權宣布對
「台獨」 頑固分子蕭美琴實施制裁。

懲戒措施：
嚴禁蕭及家屬進入大陸和香

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禁止其金主
和關聯企業與大陸組織、個人合
作，並採取其他一切必要的懲戒措
施，依法終身追責。

▲馬凱碩（右四）認為，美國阻礙中國發展的行為不是理智
的。 任青攝


